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樟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樟府办发〔2021〕49 号

关于印发《樟树市 2021 年政务公开工作
考评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宜春市政府政务公开工作任务，

完善考核评估，切实提升我市政务公开工作水平，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将《樟树市 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考评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落实。

2021年 11月 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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樟树市 2021 年政务公开工作考评方案

为适应政务公开工作发展新形势，落实 2021年度政务公开重

点工作，进一步提升政务公开能力和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11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特制

定本考评方案。

一、考评对象

1.市直部门。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审计、市

科技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档案馆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教育体

育、市人社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城管局、

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林业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卫健委、市

应急管理局、樟树生态环境局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、市

统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市粮食局、市工业园管委会、市行政服务

中心管委会、市机关事务局、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、市供销合作

社、市税务局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乡村振兴

局

2.乡镇街道。福城街道、大桥街道、观上镇、店下镇、淦阳

街道、张家山街道、阁山镇、洋湖乡、永泰镇、鹿江街道、经楼

镇、洲上乡、临江镇、吴城乡、昌傅镇、黄土岗镇、义成镇、中

洲乡、刘公庙镇

二、考评内容

重点围绕年度政务公开重点任务，主要考评主动公开、依申

请公开、政务新媒体、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、信息报送、

组织保障等方面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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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主动公开方面：编制和更新政府信息公开指南，规范

文件属性源头认定管理，政策文件和解读，多元化解读占比，编

制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，强化信息发布审核等。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方面：提供依申请公开渠道，并保持畅通，

在规定期限完成答复，规范制作答复书等。

（三）政务新媒体方面：政务新媒体清理情况，政务新媒体

日常管理维护等。

（四）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方面：优化基层政务公开

标准目录，各乡镇设立和管理政务公开专区情况等。

（五）信息报送方面：全年报送政务信息情况。

（六）组织保障方面：明确政务公开工作领导责任，人员配

置和工作培训交流等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1.考核工作由市政府办组织实施,由市经济信息中心具体承

办。考核环节考核环节包括：自评、日常工作考核、复核等。

（一）自我评价。2021年 12月 15日前，各考核对象结合 2021

年政务公开工作实际，根据考评细则（见附件）逐项对照自评打

分，依次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（网页链接、截图和会议纪要等）汇

编成册，纸质版材料报送至市政府办经济信息中心（市政府办公

楼 639室），同时电子版发 zpcode@foxmail.com邮箱，邮件标题

请注明“XX单位 2021年政务公开自评佐证材料”。联系人：张

鹏，联系电话：7333377。

（二）组织复核。2021年 12月下旬，政府办经济信息中心结

合日常工作情况组织考核组通过重点核查和随机抽查等方式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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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直单位、乡镇街道政务公开工作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价

和监督核查。围绕贯彻落实新修订的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主

要核查《2021年江西省政务公开工作方案》落实及基层政务公开

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落实情况。

（三）综合评分。根据市直有关单位、乡镇街道自评情况、

实地抽查情况及日常工作成效，对市直各部门单位和乡镇（街道）

政务公开工作进行全面考核评分，确定考核得分，呈报市政务公

开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

四、考核结果运用

考评总分 100 分。各考评对象的年度政务公开考评得分将折

算并计入相应樟树市 2021年度高质量发展考评总分，对于政务公

开考核不合格单位建议取消相关先进资格。

附件：1.《2021年樟树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指标（乡镇）》

2.《2021年樟树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指标（市直单位）》

樟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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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2021 年樟树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指标（乡镇）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

政府信息
公开

（55分）

主动公开

5
编制和更新信息公开指南，要素齐全，无表述错误。未更新不得
分，表述错误 1 处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图

5
政策文件、政策解读。多元化解读率，文件发布是否有审核流程，
政策文件与政策解读是否相互关联，是否公布解读人姓名、电话。

提供照片等材料

5
公开扶贫领域相关信息。及时发布扶贫项目公示、贫困户识别和
退出等信息。出现个人隐私等不予公开信息不得分。

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图

5
依法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疫情信息发布工作。及时发布疫苗
接种、防疫科普等信息。

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图

5
定期公开特困、高龄津贴、低保、残疾人服务等信息。出现个人
隐私等不予公开信息不得分。

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图

5 及时公开食品药品安全、安全生产、救灾减灾等信息。 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图

5 公开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和垃圾分类处置等方面信息。 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图

5
在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内容完
整，数据无误，不存在与往年的年报内容雷同。内容雷同扣 3分，
填表数据有误不得分。

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图

依申请公
开

2 提供依申请公开渠道，并保持畅通。 提供截图、照片
5 规范制作答复书。要素缺失 1 处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 提供答复情况

3 在法定期限内答复。超期答复不得分。 ——

政务新媒
体（10）

政务新媒
体清理

5 政务新媒体清理情况。发现存在瞒报、漏报情况不得分。
提供保留说明或注销

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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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

政务新媒
体（10）

政务新媒
体管理

5 做好政务新媒体日常管理。通报 1次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 ——

政务公开
标准化规
范化建设
（15分）

标准目录
梳理更新

5 完成标准目录更新。未更新不得分。 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图

政务公开
专区建设

15

政务公开专区基本设施配置到位，能提供基本服务。没有纸质版
标准化规范化目录，扣 2 分；缺少电脑和打印机扣 2分；依申请
公开须知、依申请公开流程图，缺少 1种扣 2分；便民服务中心
不能准确提供咨询服务扣 2分，不能现场办理依申请公开服务扣
2 分。

提供照片等材料

政府网站
信息报送
（10分）

政府网站
投稿情况

10 全年信息投稿和上稿情况。 ——

组织保障
（10分）

领导重视 5 主要领导每季度听取工作汇报，部署相关工作。 提供会议记录等材料

人员配备 5
有专门的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。人员变动未向市经济信息中心书
面报备扣 2 分，未到市经济信息中心跟班学习扣 1 分。

——

加分项

1.报送政务公开经验或心得体会信息，被江西省采用加 10分，被宜春市采用加 5
分，被市政府采用加 2分。高质量文件解读每篇加 3～5分。
2.市政府办在考核中酌情考虑的其他情形，加分酌情而定。
总加分一般不超过 10分。加分后总分超过 100 分的，以 100 分计。

提供相关佐证材料

扣分项

1.根据每月通报情况，通报一次扣 5分，扣分上限 10分。
2.依申请公开引起行政复议或诉讼，被判败诉的扣 10分。
3.动态栏目更新每周审核一次，每次超期提醒扣 1分，扣分上限 10分。
4.市政府办在考核中酌情考虑的其他情形。

——



-7-

附件二：

2021 年樟树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指标（市直单位）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

政府信息

公开

（60分）

主动公开

10
编制和更新信息公开指南，要素齐全，无表述错误。未更新不得

分，表述错误 1 处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图

10
政策文件、政策解读。多元化解读率，文件发布是否有审核流程，

政策文件与政策解读是否相互关联，是否公布解读人姓名、电话。
提供照片等材料

10
及时更新概况信息，包括单位工作职能、机构设置和领导信息等。

公开要素缺少 1 项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图

10
及时公开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。未公开办理结

果不得分。
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图

10

在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内容完整，

数据无误，不存在与往年的年报内容雷同。内容雷同扣 3 分，数

据有误不得分。

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图

依申请公

开

2 提供依申请公开渠道，并保持畅通。 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图

5 规范制作答复书。要素缺失 1 处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 提供答复情况

3 超过法定期限内答复不得分。 ——

政务新媒

体（10）

政务新媒

体清理
5 政务新媒体清理情况。发现存在瞒报、漏报情况不得分。

提供保留说明或注销

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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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佐证材料

政务新媒

体（10）

政务新媒

体管理
5 做好政务新媒体日常管理。通报 1次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 ——

政府网站

信息报送

（10分）

政府网站

投稿情况
10 全年信息投稿和上稿情况。 ——

组织保障

（20分）

领导重视 10 主要领导每季度听取工作汇报，部署相关工作。 提供会议记录等材料

人员配备 10
有专门的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。人员变动未向市经济信息中心书

面报备扣 2 分，未到市经济信息中心跟班学习扣 1 分。
——

加分项

1.报送政务公开经验或心得体会信息，被江西省采用加 10分，被宜春市采用加 5

分，被市政府采用加 2分。高质量文件解读每篇加 3～5分。

2.每季度第三方考核排名前三位的单位，每次各加 2分

3.市政府办在考核中酌情考虑的其他情形，加分酌情而定。

总加分一般不超过 10分。加分后总分超过 100 分的，以 100 分计。

提供相关佐证材料

扣分项

1.根据每月通报情况，通报一次扣 5分，扣分上限 10分。

2.依申请公开引起行政复议或诉讼，被判败诉的扣 10分。

3.每季度第三方考核排名后三位的单位，每次各扣 2分

4.动态栏目更新每周审核一次，每次超期提醒扣 1分，扣分上限 10分。

5.市政府办在考核中酌情考虑的其他情形。

——


